
 

 

 大埔區議會文件WGSPS 2/2014號 

 供 2014年 6月 11日  

 大埔區議會社區重點項目工作小組會議用 

 

 

大埔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改善林村許願廣場的旅遊配套設施  

合作伙伴申請評審委員會評審結果  

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就重點項目 “改善林村許願廣場的旅遊配套設施 ” (許願廣場項目 )的

建議合作伙伴機構，徵詢議員的意見。  

 

 

背景  

 

2 .  行政長官於本年 1 月 1 6 日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為強化地方行政計劃，

政府將推出重點項目計劃，為每區預留一次過一億元撥款，以支援區議會推行重點

項目。經過兩輪甄選並考慮過從公眾論壇所收集到的意見後，大埔區議會於五月的

會議上議決在大埔區重點項目計劃下推行兩個重點項目，分別為許願廣場項目及 “改

裝大埔官立中學作藝術發展中心 ” ( “藝術中心項目 ” )。區議會並邀請大埔民政事務處

( “民政處 ” )協助擬備兩個項目的初步建議書，以供民政事務總署考慮。區議會推行

重點項目計劃的流程圖則載於附件甲。  

 

 

3 .  工作小組已於 2 0 1 3 年 7 月 1 5 日的會議上同意藝術中心項目的合作伙伴甄選安

排 ， 即 於 藝 術 中 心 項 目 的 初 步 建 議 書 內 列 明 香 港 藝 術 發 展 局 ( “藝 發 局 ” )為 合 作 伙

伴，並與該局進一步討論合作的各項細節。民政處現正與藝發局研究項目的各項細

節，包括藝術中心提供的詳細設施及日後營運模式等，並會適時向工作小組匯報及

徵詢議員意見  

 

 

合作伙伴申請評審委員會評審結果  

 

4 .  至於許願廣場項目，工作小組於 2 0 1 3 年 1 0 月 7 日的會議通過有關合作伙伴甄

選的安排及相關申請文作，並授權大埔民政處展開相關的邀請建議書程序、成立評

審委員會審核所收到的申請書，以及向工作小組推薦一個合適的機構擔任許願廣場

項目的準伙伴機構。民政處隨後展開合作伙伴的甄選程序，公開邀請合資格團體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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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建議書，並於申請期完結前共接獲一項有關 “改善林村許願廣場的旅遊配套設施 ”

項目的合作伙伴申請，該項申請由大埔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有限公司 ( “大埔林村

鄉發展教育委員會 ” )提出，所提交的申請書副本載於附件乙。  

 

5 .   評審委員會於本年 3 月 1 9 日舉行會議，就所接獲的申請書內容進行討論，並按

照工作小組已同意的評審準則檢視及評審該項的申請書。由於該項申請在每個評審

範疇的平均得分和總分均高於合格分數，評審委員會議決向工作小組推薦大埔林村

鄉發展教育委員會作為 “改善林村許願廣場的旅遊配套設施 ”項目的準伙伴機構。  

 

6 .  若工作小組採納有關推薦，評審委員會亦議決建議工作小組授權大埔民政處與

大 埔 林 村 鄉 發 展 教 育 委 員 會 繼 續 跟 進 項 目 的 內 容 和 相 關 持 份 者 就 項 目 所 提 出 的 建

議。  

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7 .  請工作小組議員就上文第 4 至 6 段的建議提出意見，並考慮採納評審委員會推

薦的準伙伴機構 (即大埔林村鄉發展教育委員會 )為許願廣場項目的合作伙伴。若工

作小組採納有關推薦，則考慮授權大埔民政處就獲選申請人所提交建議書的推行詳

情、有關各方的權利與義務及其他事項進行詳細商議。  

 

8 .  視乎工作小組的意見，獲選申請人所提出的申請將為商議的基礎，工作小組議

員考慮授權大埔民政處就獲選申請人商議所提交建議書的任何部分。  

 

 

 

大埔民政事務處  

2 0 1 4 年 6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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